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1〕32号
当事人：广州市碧菲亚木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25031373H
登记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宝源路自编5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魁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2021年09月15日环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宝源路自编5号建成一个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项目，主要从事木制首饰盒生产，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生产设备有喷漆柜4个、喷枪4把、压刨机2台、平刨机3台、砂带机4台、砂光机4台、削边机1台、双头截锯和推台锯9台、中山钻平台钻5台、地镂机3台、布轮机2台、手工打磨机8台、木工机械1批等；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料（木料）→开件→装配→打磨→喷漆→磨光→成品，主要使用的原辅材料为水性底漆和白乳胶，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喷漆废气、打磨粉尘、噪声等污染物。

当事人于2020年11月获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穗（番）环管影（2020）720号），根据批复，当事人设置喷漆及晾干房一间（应为密闭车间），调漆、喷漆、喷枪清洗、晾干工序均设置在喷漆房内，产生的废气配套收集系统收集到“水帘柜+水喷淋（含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不低于15米高排气筒排放。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面漆和修色喷漆房未密闭且安装有排气扇一台，晾干房独立设置密闭空间，但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等证据证实。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2021年9月18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穗番环罚听告〔2021〕217号），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本局于2021年10月13日依法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当事人称已完成整改，并于2021年10月14日提供检测报告（报告编号：CT20210622）证明生产废气已达标排放。2021年11月19日，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故本局不再作出行为罚，并依法酌情降低处罚金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及《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第11.11.1项之规定，本局现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捌万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020-83555988），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您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2月16日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分局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德胜路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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